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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重视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认为只要行为人具

有刑事责任能力，在损害结果的发生上存在故意或过失，并且行为的实施

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就应当由行为人对所发生的损害结果承担

刑事责任。长久以来，我们在刑事责任的确定方面存在误区，经常泛化地

理解被害人过错，尤其是在现行司法审判实践中，被害人过错仅仅被视为

是对行为人量刑的考量因素。本文以我国的司法判例作为引言，继而对被

害人自我答责原则进行探析，试图能够对刑事责任的认定提供更为全面的

视角。 

本文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介绍了刑事被害人的概念、成立条件、特征以及司法地位，对

刑事被害人的基本定义有了全面的分析。 

第二章着重于分析自我答责原则的理论基础。主要通过客观归属理论

的思考、刑事责任理论的考量以及刑法学上的法哲学依据进行阐述。 

第三章给出了自我答责原则的判断标准，通过文中所罗列的三个要件

能够较为快速的定义适用自我答责原则的情形。 

第四章探讨了自我答责原则的理论意义、司法实践困难以及完善建议。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客观归属理论；自我答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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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ur country,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criminal law only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y and the perpetrators. It is advanced that as long as the 

actor has the criminal capacity for responsibility, intention or negligence towards 

consequence, and there is the causality between act and result, the result should be 

imputed to the actor. 

There are some misunderstandings existing in the aspect of identifying criminal 

liability. It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victim's fault, especially in the practice of 

current judicial trial where the victim’s fault is only considered as an evaluation factor 

on the penalty for the actor. Taking domestic judicial precedents as the introduc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further study on self-responsibility of the victim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o identify criminal liability.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some fundamental aspects regarding to criminal 

victims, namely the legal concept of it, the constituent not condit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judicial status thereof ,thereby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basic concept of criminal victim. 

The second chapter is going to analyse the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s of the 

self-responsibility in a manner by looking at the thought on the objective imputation 

theory, the theory of criminal liability and the basis of philosophy of law. 

The third chapter will list a set of criteria for assessing self-responsibility. 

According to the three elements in the paper, It will enable us to quickly identify the 

situation the self-responsibility applied.  

The fourth chapt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difficulties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advic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elf-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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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引  言 

2009 年 12 月 14 日，合肥市瑶海区俞某波等四人在工地上干活，此时

就听见有人喊，“抓小偷啊！”四人听到后，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前去追赶。

小偷王某被俞某波等四名男子追赶至一河边后跳河企图逃跑，随后王某沉

入水中溺亡。后经法医鉴定，王某为生前溺水死亡。瑶海区法院鉴于四位

民工共同赔偿了被害人王某亲属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17.5 万元，取得了被害

人亲属的谅解，且被害人也有过错。因此，一审判决四位民工犯过失致人

死亡罪，免予刑事处罚。① 

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至于十

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是弄脏了水源。”

该案判决一出，引起了社会的轩然大波。法官判决正常追赶小偷的人有罪

并且要求赔偿，这让很多人不思其解，更让很多民众寒心，其因有三：第

一、王某偷窃他人财物，应属于小偷。第二、出于公民道义或者社会管理

秩序的需要，俞某波等四人追赶小偷属尽公民义务，理应褒扬。第三、小

偷出于个人的选择跳入河中，随后水中溺亡，为何需要俞某波等四人来承

担责任？ 

那么，判断法官做出该判决的正确与否，需要联系到在当今德日刑法

理论中，已经被提升为法哲学基本原则的刑事被害人自我答责原则。本文

试图在准确理解刑事被害人以及刑事被害人自我答责原则的理论基础上，

对该基本原则加以系统的阐述。 

                                                 
①  参考段贤尧、张玉学.瑶海法院小偷无路可逃跳河溺亡—判追逃者过失致死赔 17.5 万

[EB/OL]http://www.famouscase.net/show.php?contentid=5319，201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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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中的刑事被害人自我答责探析 

2 

第一章 刑法中的被害人基本理论界定 

第一节 刑事被害人的概念界定 

犯罪由犯罪人、被害人和犯罪行为三个要素构成，被害人是其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犯罪行为的发生，在给国家、社会秩序造成损害的同时，

也给作为实体的他人造成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因此，对于被害人角色的

研究，应当占据刑法学研究的极其重要地位。“被害人”（victim）一词源

于古代社会宗教仪式上对神的祭祀品（sacriface，也译为牺牲）这一概念。

①后来，经过长年的演化，“被害人”一词的含义随着语境的不同也会产生

不同的解释。但凡在各种事故中的受害者、自然灾害的受害者、种族或者

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和犯罪受害者等都可以称之为广义上的“被害人”，一

般涵义上的被害人的本质是指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或不法行

为侵犯的人。②但具体到各个不同的法律环境中，其对应的意思也会发生改

变。 

一、犯罪学中的被害人概念 

以往对被害人展开的研究 , 主要是集中在犯罪学领域 , 并由此形成了

犯罪学中的分支学科被害人学。被害人学主要是研究被害人现象、被害人

及其与犯罪人的相互作用、被害补偿和被害预防的科学。③根据犯罪学的观

点, 刑事被害人可以分为广义的刑事被害人和狭义的刑事被害人。广义的刑

事被害人是指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 ,具体包括:1、直接或间接受

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个体被害人);2、直接或间接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法人

或非法人团体(团体被害人); 3、直接或间接受到犯罪行为损害或被直接威胁

的自然或社会公益(社会被害人)。狭义的被害人是指犯罪行为所侵害的自然

                                                 
① Karmen,Andrew,Crime Victims.1-6 
② 王海桥、吴邲光.刑法中的被害人基本理论界定[J].广西社会科学,2011,(3):85-86. 
③ 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7.2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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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仅仅局限于个体被害人。①也有学者认为犯罪被害人是指因为他人的犯

罪行为（一般也包括尚不构成犯罪的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而受到伤害、

损失或困苦的个人和实体。②由此可见，犯罪学中的被害人概念所包含的内

容是相当的广泛的。 

二、刑法学中被害人概念 

与犯罪学不同,刑法作为一门研究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

是否应当承担罪责以及承担多大罪责的一门学科，其应当关注的被害人范

围应当更为严谨。诚然，刑事被害人与被害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但是我们

这里所探讨的是刑事被害人在概念界定上应该更为慎重和严谨，不应恣意

地扩大其应用范围，更不能将犯罪学上的被害人等同于刑事被害人。因为

犯罪学所研究的被害人问题更多的侧重于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上，其学科

领域广泛，若将二者等同，既不利于实践操作，也将有可能违反刑法的基

本原则。各国学者因关注的角度不同，对于刑事被害人的概念界定也不尽

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被害人是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并在刑事诉讼

法中执行控诉职能的人。③还有学者认为刑事被害人是指遭受犯罪行为侵害

的人，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

人以及反诉成立的部分反诉人。④而笔者较为赞同我国刑法学者提出刑法中

的刑事被害人是指因行为违反刑法规范义务并致使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遭

受明确侵害从而直接担受重大损害的人。⑤该定义较为严谨，并且能够较好

的反映出了刑事被害人的基本特性。 

第二节 刑事被害人的成立条件及特征  

鉴于刑事被害人存在的刑法学科严谨性，对于刑事被害人成立条件的

认定也即为重要。我们不能简单的将所有的被害人视为刑事被害人，也不

                                                 
① 汤啸天.犯罪被害人学[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2-3. 
② 同上.1. 
③ 吕宗慧.论我国保护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新发展[J].法学评论,1996,(5):25-28. 
④ 刘根菊.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J].法学研究,2000,(2):35-39. 
⑤ 同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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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犯罪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视为刑事被害人。 

一、刑事被害人的成立条件 

综合学界的观点，笔者认为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刑事被害人，其应当满

足以下三个条件： 

（一）违反刑法规范义务。该条件是区别于一般犯罪被害人的很重要

因素，因为一般犯罪人可能因为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其他的行

政法规而成为受害者，此时，我们不可以称呼此类被害人为刑事被害人。

违反刑法规范义务应当是违反刑法分则当中规定的具体义务，在形式上符

合刑法分则当中具体的犯罪构成的行为。 

（二）有实际的侵权行为发生。首先，该条件要求被害人是实际遭受

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的侵害，而使得被害人的人身、财产等遭遇了非法

的侵害，并非被害人假想、幻想或实际不存在的行为。其次，刑事被害人

必须是因为犯罪行为而遭受了侵害，并非是由于民事上或遭受行政行为侵

害的受害人。第三，这种侵权行为可以是导致被害人的物质方面的损失，

也可以导致被害人的精神层面的损失。 

（三）具有直接的损害承担人。该条件具有较为严格的限定意义。首

先，“直接”两个字要求被害人必须是犯罪行为的直接承受者，而非其亲

属等。例如，妻子因为丈夫被刺死而悲痛欲绝，妻子是受害人，但是并非

刑法意义上的刑事被害人，只有其丈夫才能成为刑事被害人。第二、直接

损害承担人中的“人”不能够包括国家，只能是单位或实体的个人。高铭

暄教授认为，国家之所以不能成为受害者的原因在于，国家权力是抽象的

概念，而犯罪行为作为反抗统治的 极端的表现都必然的与国家权力产生

了抗衡，如果将国家也列入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的话，则会造成所有的刑

事案件，国家都必须而且必然的成为了被害人，这不利于刑法学中对被害

人问题研究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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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事被害人的特征 

特征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①研究刑事被

害人的特征对于本文在限定刑事被害人的概念上具有实际意义，能够更好

的帮助我们理解刑事被害人。 

（一）刑事被害人具有客观性。客观性是区别于主观性而存在的，刑

事被害人必须是客观上遭受了刑法意义上的损害。这有两层含义，其一是

指侵害行为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不包括并未存在的或者虚拟的侵害行为。

其二是指承受侵害的主体是客观存在的，不包括抽象的国家或者社会道德

秩序。该问题此前已经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二）刑事被害人具有确定性。因为刑法是 为严格的法律，应用不

当会对当事人、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因此应当慎之又慎。对于刑事

被害人的 终确定应当严格依据已经确定的基本事实，对确定的被害人辅

之以确定性的法律条文的应用而确定其为刑事被害人。② 

（三）刑事被害人具有主体性。作为法律中主体性的人，必须是权利、

义务的承担者，必须是具有独立的人格的被害人其合法权益或权利遭受犯

罪行为的侵害。根据相关规定，自然人、具有人格特征的社团组织和单位

均可以成为被害人。被害人的主体性还表现为被害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即

使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结果，其近亲属也不能成为被害人。 

第三节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 

在刑事司法发展的过程中，不乏有众多的学者和机构就已经提出了“犯

罪被害人是被刑事司法遗忘的人”、“在犯罪研究中 被忽略的一个问题

就是其被害人”的思想。随着许多西方国家在确立了对被害人的赔偿和社

会保护制度之后，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由以犯罪人为中心，转化为强

调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平衡，并开始强调被害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

大多数西方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进行了刑事司法政策的改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1.1533. 
② 笔者认为无被害人犯罪是具有特定内涵,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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